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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实施规范

一、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

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(00011822500Y)

二、行政许可事项的子项名称及编码、业务办理项

（一）子项：中央财政事权以外的航道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

收（省级权限）(000118225002)

（二）业务办理项：中央财政事权以外的航道工程建设项目

竣工验收（省级权限）

三、行业系统名称

交通运输系统

四、设定和实施依据

1.设定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》

第十条：新建航道以及为改善航道通航条件而进行的航道工

程建设，应当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关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、安全

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定，符合航道规划，执行有关的国家标

准、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，依法办理相关手续。

第十三条：航道建设工程竣工后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

织竣工验收，经验收合格方可正式投入使用。航道建设单位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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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航道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将竣工测量图报

送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。沿海航道的竣工测量图还应当报送海军

航海保证部门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第十九条第一款：港口设施建设

项目竣工后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验收合格，方可投入使

用。

《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（国

发〔2012〕52 号）附件 2第 22项：地方人民政府审批或核准的

港口设施和航道及其设施建设项目竣工验收，下放至地方人民政

府交通运输行政部门。
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》

（国发﹝2014﹞27号）第 11项：国家重点水运建设项目竣工验

收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

《港口工程建设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9年第 32

号）第四十三条：国家重点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由项目单位向省级

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申请竣工验收。前款规定以外的港口工程建设

项目，属于政府投资的，由项目单位向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

申请竣工验收；属于企业投资的，由项目单位组织竣工验收。

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 科技 交通运输领域

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宁政办发

〔2020〕10号）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领域财政事权和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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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》......自治区承担自治区境内内河航道、内

河港口公共锚地、客运码头安全监测设施专项规划、政策决定、

监督评价职责......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》第十一条：建设航道及其

设施，必须遵守国家基本建设程序的规定。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

后，方能交付使用。

2.实施依据

《航道工程建设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9年第 44

号）

第四十五条：交通运输部负责中央财政事权航道工程建设项

目的竣工验收。县级以上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职

责，负责其他航道工程的竣工验收。

第四十七条：由交通运输部负责竣工验收的航道工程建设项

目，项目单位应当通过交通运输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置的负责航

道管理的机构或者项目所在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向交通运输

部提出竣工验收申请。对于其他航道工程建设项目，项目单位按

管理权限向负责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竣工

验收申请。

五、实施机关

自治区交通运输厅

六、审批层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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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级

七、行政许可事项类型

条件型

八、许可条件

1.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：

（1）已按照批准的工程设计和有关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建

设完成，各合同段交工验收合格，其中航运枢纽工程各阶段验收

合格；建设项目有尾留工程的，尾留工程不得影响建设项目的投

入使用，尾留工程投资额可以根据实际测算投资额或者按照工程

概算所列的投资额列入竣工决算报告，但不超过工程总投资的

5%；

（2）主要机械设备或者设施试运行性能稳定，主要技术参

数达到设计要求；

（3）需要实船适航检验的，已选用设计船型进行了实船适

航检验，各项检验指标满足设计要求；

（4）试运行期满足要求，工程效果和运行能力符合设计要

求；

（5）环境保护设施，航运枢纽、通航建筑物等工程建设项

目的安全设施、消防设施、水土保持设施等已按要求与主体工程

同时建设完成，且已通过验收或者备案；

（6）竣工档案资料齐全，并通过专项验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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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竣工决算报告已编制完成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审

计的，已完成审计；

（8）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已落实；

（9）廉政建设合同已经履行。

2.规定许可条件的依据：

《航道工程建设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9年第 44

号）第四十六条：航道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应当具备以下条

件：（一）已按照批准的工程设计和有关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建

设完成，各合同段交工验收合格，其中航运枢纽工程各阶段验收

合格；建设项目有尾留工程的，尾留工程不得影响建设项目的投

入使用，尾留工程投资额可以根据实际测算投资额或者按照工程

概算所列的投资额列入竣工决算报告，但不超过工程总投资的

5%；（二）主要机械设备或者设施试运行性能稳定，主要技术参

数达到设计要求；（三）需要实船适航检验的，已选用设计船型

进行了实船适航检验，各项检验指标满足设计要求；（四）试运

行期满足要求，工程效果和运行能力符合设计要求；（五）环境

保护设施，航运枢纽、通航建筑物等工程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、

消防设施、水土保持设施等已按要求与主体工程同时建设完成，

且已通过验收或者备案；（六）竣工档案资料齐全，并通过专项

验收；（七）竣工决算报告已编制完成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

审计的，已完成审计；（八）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已落实；（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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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建设合同已经履行。

九、申请材料

1.竣工报告；

2.工程试运行报告；

3.工程竣工财务决算报告；

4.工程竣工财务审计报告；

5.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出具的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报告；

6.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出具的工程质量检验意见；

7.设计单位的工作报告；

8.施工单位的工作报告；

9.监理单位的工作报告；

10.竣工档案资料通过有关专项验收的证明。

十、中介服务

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:否

十一、审批程序

1.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：

受理、专家评审、审查、决定、送达

2.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：

《航道工程建设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9年第 44

号）

第四十七条：由交通运输部负责竣工验收的航道工程建设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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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项目单位应当通过交通运输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置的负责航

道管理的机构或者项目所在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向交通运输

部提出竣工验收申请。对于其他航道工程建设项目，项目单位按

管理权限向负责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竣工

验收申请。

第五十二条：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成立竣工验收现场核查

组对工程进行现场核查。

第五十九条：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和

时限完成航道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工作。竣工验收合格的，应

当签发《航道工程竣工验收证书》。

3.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：是

4.是否存在初审环节：否

5.是否需要现场勘验：否

6.是否需要组织听证：否

7.是否需要招标、拍卖、挂牌交易：否

8.是否需要检验、检测、检疫：否

9.是否需要鉴定：否

10.是否需要专家评审：是

11.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：否

12.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：否

13.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：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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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受理和审批时限

1.承诺受理时限：5个工作日

2.法定审批时限：20工作日

3.规定法定审批时限的依据：

《行政许可法》

第四十二条：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，行政机关

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

第四十五条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，依法需要听证、

招标、拍卖、检验、检测、检疫、鉴定和专家评审的，所需时间

不计算在本节规定的期限内。行政机关应当将所需时间书面告知

申请人。

4.承诺审批时限：10工作日（依法进行专家评审另需时间不

计算在该时限内）

十三、收费信息

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：否

十四、行政许可证件

1.行政许可证件名称：水运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

2.行政许可证件的有效期限：当次

3.规定行政许可证件有效期限的依据：——

4.办理行政许可证件变更手续的要求：——

5.办理行政许可证件延续手续的要求：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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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行政许可证件的有效地域范围：全省

7.规定行政许可证件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：——

十五、行政许可数量限制

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：否

十六、行政许可后年检要求

有无年检要求：否

十七、行政许可后年报要求

有无年报要求：否

十八、监管主体

自治区交通运输厅


